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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4 年 11 月 17 日府授人考字

第 1143009651號函以，有關本府及所屬

各機關（構）學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赴香港或澳門（以下簡稱港澳），

請自 114 年 11 月 17 日起參照「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

注意事項」辦理，其中有關赴港澳前之

通報作業，修正重點如下： 

一、不分平、假日及事由，行前均應至 

人事差勤系統及「國人赴陸港澳動

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所

屬機關留存。 

二、如非公務事由，應於「出境日 3日 

前」填具「（機關全銜）人員非因

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通

報所屬機關。 

三、赴港澳如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 

員，除具機密性質或緊急臨時之情

形外，應於「出境日 1週前」填具 

「（機關全銜）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 

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通報 

所屬機關，由所屬機關通報大陸委員 

會。 

四、如在港澳期間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 

分人員，未及事前通報者，亦應於「返 

臺後 1週內」，主動填具「（機關全 

銜）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 

定身分人員通報表」通報所屬機關， 

並由所屬機關通報大陸委員會。 

五、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港澳官方人士 

或民意代表、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 

事、行政或政治性機關、團體之職務 

或為其成員者，或任職於中共駐港澳 

行政、軍事、黨務等其他公務機構者、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港澳人員。 

 
轉知本府 114年 11月 19日府授人給字第

1140154865號函以，行政院審酌現行各機

關之托育服務及福利措施事宜已得依該

院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及該院人事行政總

處 114 年 10 月 13 日總處給字第

11440019091 號函修正之「友善職場－公

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推動方案」辦理，爰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員工子女

托育服務實施方案」及「各機關員工福利

措施推動原則」，自 114年 11月 14日停

止適用。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臺北市內
湖區麗山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洪儷珊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大 湖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17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公務預算
科專員 

莊筱文 

臺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會 計 室 專
員 

1141119 

臺北市中
山區大直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陳碧雲 

臺 北 市 立
明 湖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41127 

臺北市立
仁愛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林詩嘉 

臺 北 市 立
東 湖 國 民
中 學 會 計
室主任 

1141127 

臺北市立

新民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鄭育玲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富 安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27 

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
會計室股
長 

林仁鏘 

臺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會 計 室 股
長 

1141127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令發

文日期 

新北市淡
水區竹圍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張琬婷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義 方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05 

臺北市立
弘道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陳昌玉 

臺 北 市 立

松 山 高 級
商 業 家 事
職 業 學 校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12 

臺北市立
百齡高級
中學會計
室組員 

洪嘉翎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溪 口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12 

臺北市就
業服務處

會計室主
任 

傅嘉慧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捷 運 警 察
隊 會 計 室
主任 

1141112 

臺北市立
新興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林碧如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雙 蓮
國 民 小 學
會 計 室 主
任 

11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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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本府 114 年 11 月 24 日府授人任字

第 1140155529號函以，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於 114 年 11 月 12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條、第 6條、第 9條

條文，刪除申請育孫留職停薪限制，放寬

育孫留職停薪一次最長申請期間且機關

不得拒絕及增列薦任以下主管育孫及侍

親留職停薪職務代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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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宣導-將公文發給申訴人公司 官員 

自首獲緩起訴 

A在甲公司遭到職場霸凌，向○○市職安

健康機關舉發申訴，指控公司違反職業安全

衛生法。受理的職安機關技士 B 將該申訴案

移轉勞動部，發文過程中，他竟將 A 檢舉的

甲公司列為正本受文者，經手該公文的專員

C、課長 D蓋下核發章，將申訴資料寄到甲公

司，事後 B向廉政署自首，3名經手人員均被

○○地檢署依瀆職罪嫌緩起訴處分。 

檢方調查指出，受理檢舉的技士 B 依處

理程序，將該申訴案轉寄勞動部南區職安中

心時，依法應對申訴人的身分及檢舉內容保

密。B竟於載有申訴人姓名、申訴內容的公文， 

將甲公司列為正本受文者，併同紙本資

料送交上層長官審核。該職安機關專員

C、課長 D在公文核稿時，也沒有發現錯

誤，未將公文內容更正或退文，先後核蓋

印章，並由課長 D代為決行、核准發文。

這份公文發出後，寄送到甲公司，其公司

就知道是 A到○○市職安機關申訴。 

事後 B 發現自己發公文出錯，已涉

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的資訊，主動到廉

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B、C、D等 3

人在檢廉調查時均坦承犯行，檢察官認

定 3 人涉犯刑法過失洩漏國防以外應秘

密的消息罪，考量 3人均是一時失慮，犯

後態度良好，均予以緩起訴自新機會，各

緩起訴 1 年，要求 3 人在緩起訴處分確

定 6 個月內、各向國庫交付 1 萬元處分

金。 

二、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被愛情出賣，總是一股腦地信任 


